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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INTERNATIONAL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009）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
二零一七年

截至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收入（千港元） 290,714 330,939

除稅前盈利（千港元） 93,130 57,745

年內盈利（千港元） 66,110 45,21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盈利（千港元） 51,866 31,703

每股盈利 – 基本（港仙） 4.40 2.69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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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國際娛樂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90,714 330,939
銷售成本 (92,315) (176,562)

  

毛利 198,399 154,377
其他收入 5 12,206 12,583
其他收益及虧損 29,853 50,76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231 (21,154)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6,232) (5,966)
一般及行政開支 (133,091) (132,856)
財務費用 (8,236) –

  

除稅前盈利 6 93,130 57,745
所得稅支出 7 (27,020) (12,533)

  

年內盈利 66,110 45,212
  

應佔年內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 51,866 31,703
 非控股權益 14,244 13,509

  

66,110 45,212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9
 基本 4.40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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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盈利 66,110 45,212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 界定福利責任之重新計量 (51) (306)
  — 換算為呈列貨幣產生之匯兌差額 (107,190) (69,524)

  

(107,241) (69,830)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130 4,267

  

除稅後之年內其他全面開支 (106,111) (65,563)
  

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40,001) (20,351)
  

應佔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8,320) (18,750)
 非控股權益 (11,681) (1,601)

  

(40,001) (2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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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7,127 356,432
 投資物業 390,872 444,38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0 20,521 20,290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6,200 5,926

  

734,720 827,032
  

流動資產
 存貨 2,206 2,546
 應收賬項 11 21,943 20,211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5,726 16,071
 銀行結存及現金 303,711 1,179,500

  

343,586 1,218,328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2 4,062 6,09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 38,247 28,015
 稅項負債 – 1,730

  

42,309 35,839
  

流動資產淨值 301,277 1,182,48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35,997 2,00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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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79,157 1,179,157
 股份溢價及儲備 (582,456) 134,81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96,701 1,313,972
非控股權益 81 565,945

  

權益總額 596,782 1,879,91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97,293 124,434
 其他負債 5,506 5,170
 承兌票據 13 336,416 –

  

439,215 129,604
  

1,035,997 2,00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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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資料。

除若干金融工具於各報告期間結算日按公平值計量外，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
基準編製。歷史成本一般按貨品及服務交易給予之代價之公平值計量。

本公司功能貨幣為菲律賓披索（「披索」），即本公司之主要附屬公司營運地點主要經濟環
境的貨幣。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列示，原因為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
此呈列對香港上市公司及就方便本公司股東（「股東」）而言均屬合適做法。

2. 重要會計政策及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除下文所述外，編製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均一致地應用。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之會計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澄清折舊及攤銷方式之可接受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
 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除下文所述外，本年度應用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當前及過往年度之財
務表現或狀況及╱或載於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披露計劃」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披露計劃」之修訂本。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之修訂本釐清，倘該披露之資料並不重要，則實體毋須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提供具
體披露，有關修訂本亦提供有關合併及分列資料基礎之指引。然而，該等修訂重申倘在
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具體要求下仍不足以令使用財務報表之人士理解特定交易、事
件及狀況對實體之財務狀況及財務表現之影響，則實體應考慮提供額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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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追溯地應用此等修訂。由於所呈報金額不重大，故退休福利計劃成本相關的披
露附註呈列已經修改。除上述呈列及披露的變化外，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本集團財務表現或財務狀況並無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3. 收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之收入包括：

酒店
 房間收入 66,562 68,150

 餐飲 37,596 37,699

 其他酒店服務收入 2,769 2,931
  

106,927 108,780

租賃設有娛樂設備之投資物業 183,787 222,159
  

290,714 330,939
  

4. 分部資料

執行董事為主要經營決策人（「主要經營決策人」）。本集團主要經營兩類經營分部。就資
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主要經營決策人匯報之資料乃針對各主要經營分部。因此，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呈列之經營分部如下：

(i) 酒店 — 經營酒店業務；及

(ii) 租務 — 租賃設有娛樂設備之投資物業。

有關上述分部之資料於下文呈列。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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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酒店 租務
可呈報

分部總額 對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外界銷售 106,927 183,787 290,714 – 290,714
分部間之銷售 3,103 618 3,721 (3,721) –

     

總額 110,030 184,405 294,435 (3,721) 290,714
     

業績
分部（虧損）盈利 (11,805) 72,113 60,308 60,308

   

未分配其他收入 8,735
其他收益及虧損 29,85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231
未分配開支 (24,781)
財務費用 (8,236)

 

年內盈利 66,110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酒店 租務
可呈報

分部總額 對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外界銷售 108,780 222,159 330,939 – 330,939
分部間之銷售 400 643 1,043 (1,043) –

     

總額 109,180 222,802 331,982 (1,043) 330,939
     

業績
分部（虧損）盈利 (23,735) 47,864 24,129 24,129

   

未分配其他收入 8,308
其他收益及虧損 50,76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公平值變動 (21,154)
未分配開支 (20,626)
未分配所得稅抵免 3,794

 

年內盈利 4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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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盈利（虧損）指各分部賺取之除稅後盈
利或錄得之除稅後虧損，當中並不涉及分配未分配開支（包括企業開支）、其他收益及虧損、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財務費用、未分配其他收入（即投資收入）及
未分配所得稅抵免。此為向主要經營決策人進行匯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之計量基
準。

分部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酒店 租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400,466 617,043 1,017,509
未分配資產
 銀行結存及現金 39,23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0,521
 其他 1,037

 

綜合資產總額 1,078,306
 

負債
分部負債 51,275 80,971 132,246
未分配負債
 承兌票據 336,416
 其他 12,862

 

綜合負債總額 481,524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酒店 租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448,279 857,114 1,305,393
未分配資產
 銀行結存及現金 717,95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0,290
 其他 1,727

 

綜合資產總額 2,045,360
 

負債
分部負債 61,074 98,058 159,132
未分配負債
 稅項負債 1,730
 其他 4,581

 

綜合負債總額 16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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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之目的：

• 所有資產獲分配至經營分部，惟有關未分配資產（包括企業用廠房及設備、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企業之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以及企業之銀行結存
及現金）則除外。

• 所有負債獲分配至經營分部，惟有關未分配負債（包括企業稅項負債、承兌票據以及
企業之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則除外。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酒店 租務 分部總額 未分配 綜合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分部盈利或虧損或分部資產
 包括之金額：

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 4,160 15,789 19,949 8 19,957
撥回應收賬項之呆壞賬撥備淨額 (2) – (2) – (2)
折舊 15,178 32,426 47,604 10 47,614
利息收入 1,037 2,434 3,471 2,390 5,861
所得稅抵免（支出） 2,920 (29,940) (27,020) – (27,020)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酒店 租務 分部總額 未分配 綜合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分部盈利或虧損或分部資產
 包括之金額：

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 2,573 9,374 11,947 – 11,947
或然代價撥備之公平值變動收益
 （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 – – (16,600) (16,600)
應收賬項之呆壞賬（撥備撥回）撥備
 淨額 (5) 1,590 1,585 – 1,585
折舊 26,592 112,490 139,082 9 139,091
利息收入 1,054 3,221 4,275 6,169 10,444
所得稅抵免（支出） 2,710 (19,037) (16,327) 3,794 (12,533)

     

地區分部

本集團主要於菲律賓共和國（「菲律賓」）經營業務。

本集團所有收入乃源自菲律賓外界客戶。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非
流動資產（並不包括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主要位於菲律賓。

主要服務收入

本集團來自主要服務收入之分析於附註3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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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酒店分部及租務分部分別產生之收入中包括本集團最大客戶貢獻之收入分別約2,42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2,782,000港元）及約183,78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222,159,000港元），而
來自該客戶之總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約64%（二零一六年：68%）。概無其他單一客戶為本
集團總收入帶來10%以上之貢獻。

5.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結存之利息收入 5,861 10,44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1,552 1,560

雜項收入 4,793 579
  

12,206 12,583
  

上述包括上市投資之收入約1,552,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560,000港元）。

6. 除稅前盈利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盈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應收賬項之呆壞賬（撥備撥回）撥備淨額 (2) 1,585

核數師酬金 1,995 1,995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13,411 13,818

或然代價撥備之公平值變動（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附註b） – (16,6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231) 21,15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9,934 43,286

投資物業折舊 17,680 95,805

匯兌收益淨額（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29,853) (34,161)

物業及土地經營租約的最低租金 5,708 5,943

承兌票據利息開支（計入財務費用） 8,236 –

租賃設有娛樂設備之投資物業之總收入 (183,787) (222,159)

減：來自租賃設有娛樂設備之投資物業產生之收入
  之直接經營開支（附註 a） 83,769 157,908

(100,018) (64,25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及津貼 58,959 57,745

 — 退休福利成本 1,199 995

60,158 5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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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該金額主要指租賃物業及娛樂設備、員工成本及市場推廣開支之折舊。

b.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確認之金額，為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就本集團出售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而向買方提供稅項彌償有關
的或然代價撥備之公平值撥回收益。該稅項彌償自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起計為
期五年。

7. 所得稅支出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 (2,229)

 菲律賓 (44,619) (15) 
   

(44,619) (2,244) 
   

遞延稅項：
 本年度 17,599 (10,289) 

   

(27,020) (12,533)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年度之估計應課稅盈利按16.5%計算。

菲律賓企業所得稅稅率於該兩個年度均為30%。本公司於菲律賓經營業務之附屬公司於
兩個年度向其海外直接控股公司派付股息的預扣稅稅率均為15%。

由於本集團於香港及菲律賓以外之業務並無產生應課稅盈利或獲相關司法權區豁免繳
納利得稅，故並無於兩個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就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作出撥備。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因本公司於菲律賓之附屬公司向其海外
直接控股公司分派之股息而動用遞延稅項負債金額約44,619,000港元（二零一六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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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確認分派予本公司擁有人之股息：
 二零一五╱一六年度末期股息 — 無
  （二零一六年：二零一四╱一五年度末期股息 — 每股0.01港元） – 11,792

 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特別股息 — 無
  （二零一六年：二零一四╱一五年度特別股息 — 每股0.45港元） – 530,620

  

– 542,412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盈利） 51,866 31,703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1,179,157 1,179,157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該兩年度均無已發行潛在普通
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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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包括：

非流動：
 海外上市之8%永久後償資本證券（附註） 20,521 20,290

  

8%永久後償資本證券於初步確認時獲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附註： 8%永久後償資本證券發行人可於發生若干事件後任何時間，按相等於本金加應計
利息之贖回價贖回8%永久後償資本證券。在若干條件之規限下，於任何付息日，
發行人可全數（惟不可部分）將8%永久後償資本證券兌換為永久非累積美元優先股。

11. 應收賬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項 26,177 24,828

減：應收賬項呆賬撥備 (4,234) (4,617)
  

21,943 20,211
  

本集團就應收賬項授出之平均賒賬期介乎0至90日。

以下為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即與有關收入確認日期相若）呈列之應收賬項（扣
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0至30日 21,044 18,850

 31至60日 760 1,123

 61至90日 139 238
  

21,943 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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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應付賬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包括採購及持續成本之未支付金額。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賬項賬齡分析。

採購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90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0至30日 2,132 3,248

 31至60日 555 1,098

 61至90日 53 278

 超過90日 1,322 1,470
  

4,062 6,094
  

13. 承兌票據

承兌票據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日由Fortune Growth Overseas Limited（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開具，以收購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承兌票據按固定年利率4厘及未償還本
金額350,000,000港元計息，付息期自承兌票據發行日期起至本金額悉數償還為止。承兌票
據將於緊接承兌票據發行日期滿第五週年前一個營業日全數到期及必須償還，其為無抵
押，並由本公司擔保。

14.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 (a)或然負債約408,46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460,182,000港元），其涉及本公司於菲律賓主要從事物業租賃業務之附屬公司
與菲律賓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 (「BIR」)之間有關二零零八年及二零一二年日曆年度之
稅務糾紛，以及BIR可能根據菲律賓有關法律、規則及規例，就未過法定評稅時效之應課
稅年度評核之潛在所得稅（但並未計入任何或須繳付之額外罰款、附加費或利息負債，其
僅會在不完全受該附屬公司控制範圍下出現之已發生或並無發生之一項或多項未來不
明確事件之情況下方能確認）；及 (b)或然負債約2,74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8,773,000港元），其涉及本公司於菲律賓主要從事經營酒店之另一家附屬公司與BIR之間
有關二零一一年日曆年度之稅務糾紛（但並未計入任何或須繳付之額外罰款或利息負債，
其僅會在不完全受該附屬公司控制範圍下出現之已發生或並無發生之一項或多項未來
不明確事件之情況下方能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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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二零零八年及二零一二年日曆年度Marina Square Properties, Inc. （「MSPI」）與BIR
之稅務糾紛及潛在所得稅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或然負債約408,46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460,182,000港元），其涉及本公司於菲律賓主要從事物業租賃業務之附屬
公司MSPI與BIR之間有關二零零八年及二零一二年日曆年度之稅務糾紛，以及BIR可
能根據菲律賓有關法律、規則及規例，就未過法定評稅時效之應課稅年度評核之潛
在所得稅（但並未計入任何或須繳付之額外罰款、附加費或利息負債，其僅會在不完
全受該附屬公司控制範圍下出現之已發生或並無發生之一項或多項未來不明確事
件之情況下方能確認）。

MSPI（作 為 出 租 人）已 與 由 菲 律 賓 政 府 控 股 及 擁 有 之 公 司Philippine Amusement and 

Gaming Corporation （「PAGCOR」）（作為承租人）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就租賃菲律賓若干物
業而訂立租賃協議。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BIR就有關要求繳付二零零八年日曆年度之宣稱稅項
差額向MSPI發出正式繳稅函件。上述稅項差額據稱主要源自MSPI根據租賃協議向
PAGCOR出租若干物業所收租金收入而被徵收之所得稅（包括罰款及利息）。於二零
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MSPI向BIR提出抗辯，理由是MSPI根據Presidential Decree第1869

號第13(2)條（經修訂）獲豁免繳納菲律賓企業所得稅。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日，MSPI收到來自BIR涉及二零零八年日曆年度之宣稱稅項
差額約1,156,803,000披索（相當於約178,794,000港元）（包括附加費及利息）之稅項爭議評
估之最終決定（「MSPI — 二零零八年爭議評估之最終決定」）。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一 日，MSPI向BIR遞 交 要 求 予 菲 律 賓 之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覆檢MSPI — 二零零八年爭議評估之最終決定。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六日，
MSPI向BIR遞交要求覆檢MSPI — 二零零八年爭議評估之最終決定之補充文件。預期
將無法在不久未來得悉二零零八年日曆年度稅務糾紛之最終結果。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MSPI收到BIR發出有關二零一二年日曆年度之宣稱稅
項差額約671,266,000披索（相當於約103,750,000港元）（包括罰款、附加費及利息）之另一
封正式繳稅函件（「MSPI — 二零一二年正式繳稅函件」），上述稅項差額據稱主要源自
MSPI向PAGCOR出租若干物業所收租金收入而被徵收之所得稅。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MSPI向BIR遞交覆檢MSPI — 二零一二年正式繳稅函件
之要求，理由是MSPI根據Presidential Decree第1869號第13(2)條（經修訂）獲豁免繳納菲律
賓企業所得稅。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六日，MSPI向BIR遞交要求覆檢MSPI — 二零
一二年正式繳稅函之補充文件。預期將無法在不久未來得悉二零一二年日曆年度稅
務糾紛之最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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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MSPI獨立法律顧問之意見，董事相信MSPI擁有確切法律論點就稅務糾紛抗辯。
因此，並無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
報表中的稅務糾紛作出撥備。然而，由於目前有可能需要承擔責任（其僅會在不完全
受該附屬公司控制範圍下出現之已發生或並無發生之一項或多項未來不明確事件
之情況下方能確認），而有關責任可能需要或毋需初步撥出資源處理，故董事審慎考
慮而作出估計，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MSPI — 二零零八年爭議評估之最終決
定所載涵蓋二零零八年日曆年度之宣稱稅項差額之或然負債及MSPI — 二零一二年
正式繳稅函件所載涵蓋二零一二年日曆年度之宣稱稅項差額之或然負債，以及BIR

可能根據菲律賓有關法律、規則及規例，就未過法定評稅時效之應課稅年度評核之
MSPI向PAGCOR出租若干物業所收租金收入之潛在所得稅之或然負債（但並未計入
任何或需繳付之額外罰款、附加費或利息負債，其僅會在不完全受該附屬公司控制
範圍下出現之已發生或並無發生之一項或多項未來不明確事件之情況下方能確認），
合共約408,466,000港元，其為可能需撥出之資源。

(b) New Coast Hotel Inc.（「NCHI」）與BIR於二零一一年日曆年度之稅務糾紛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或然負債約2,74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8,773,000港元），其涉及NCHI與BIR之間有關二零一一年日曆年度之稅務
糾紛（但並未計入任何或須繳付之額外罰款或利息負債，其僅會在不完全受該附屬
公司控制範圍下出現之已發生或並無發生之一項或多項未來不明確事件之情況下
方能確認）。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NCHI就二零一一年日曆年度宣稱稅項差額約52,096,000

披索（相當於約8,773,000港元）（包括罰款及利息）收到BIR正式繳稅函件（「NCHI — 二零
一一年正式繳稅函件」）。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NCHI根據菲律賓相關法律、規則及規例就NCHI — 二零
一一年正式繳稅函件向BIR提出抗辯。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日，NCHI收到來自BIR涉及二零一一年日曆年度之宣稱稅項
差額之爭議評估之最終決定（「NCHI — 二零一一年爭議評估之最終決定」）。BIR將宣
稱稅項差額減少至約17,781,000披索（相當於約2,848,000港元）（包括罰款及利息）。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日，NCHI向BIR遞 交 要 求 予 菲 律 賓 之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覆檢NCHI — 二零一一年爭議評估之最終決定。預期將無法在不久未來得悉
二零一一年日曆年度稅務糾紛之最終結果。

根據NCHI獨立法律顧問之意見，董事相信NCHI擁有確切法律論點就稅務糾紛抗辯。
因此，並無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
報表就稅務糾紛中作出撥備。然而，由於目前有可能需要承擔責任（其僅會在不完全
受該附屬公司控制範圍下出現之已發生或並無發生之一項或多項未來不明確事件
之情況下方能確認），而有關責任可能需要或毋需初步撥出資源處理，故董事為審慎
考慮而作出估計，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NCHI — 二零一一年爭議評估之最終
決定所載涵蓋二零一一年日曆年度之NCHI宣稱稅項差額之或然負債（但並未計入任
何或需繳付之額外罰款或利息負債，其僅會在不完全受該附屬公司控制範圍下出現
之已發生或並無發生之一項或多項未來不明確事件之情況下方能確認），合共約2,748,000

港元，其為可能需撥出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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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收入約290,700,000港元，較去
年約330,900,000港元減少約12.1%。年內出租物業及經營酒店之收入均較去年
有所下跌。本集團於回顧年內所有收入均來自菲律賓的經營業務。本集團於
回顧年內錄得毛利約198,400,000港元，較去年約154,400,000港元增加約28.5%。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毛利率約68.2%，較截至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毛利率約46.7%增加約21.5%。年內毛利增加主要由於計
入銷售成本之折舊減少而部份亦因收入減少而抵銷所致。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其他收入約12,200,000港元，
較去年約12,600,000港元減少約3.2%。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公平值變動之輕微收益約200,000港元，而於去年則確認按公平值計入損
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之虧損約21,200,000港元。

本集團之其他收益及虧損指匯兌收益或虧損淨額及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就出售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而向買方提供稅項彌償有
關的或然代價撥備之公平值變動收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 集 團 錄 得 匯 兌 收 益 淨 額 約29,900,000港 元，較 去 年 約34,200,000港 元 減 少 約
12.6%。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就出售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而向買方提供稅項彌償有關
的或然代價撥備之公平值變動已確認一次性收益約16,6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以及一
般及行政開支由去年約138,800,000港元增加約0.4%至約139,300,000港元。計入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開支中約43.2%及12.7%分別為僱員成
本 及 公 共 事 業 費 用。截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僱 員 成 本 約
60,200,000港 元，較 去 年 約58,700,000港 元 增 加 約2.6%。截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公共事業費用約17,700,000港元，較去年約18,700,000港元減
少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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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財務費用約8,200,000港元，為
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日就收購於本公司另外一間附屬公
司49%股份權益所發行之承兌票據之利息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所得稅支出約27,000,000港元，
較去年約12,500,000港元增加約116.0%。年內所得稅支出增加主要由於本公司
於菲律賓之附屬公司所產生未分派盈利所涉預扣稅有關的遞延稅項支出增加
所致。

本集團盈利由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45,200,000港元增加約
46.2%至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66,1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盈利約4.40港仙，而截至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盈利約2.69港仙。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經營酒店以及出租物業作娛樂場以及配套消閒及娛樂營
運。

1. 出租物業

來自出租物業之收入乃出租本集團之物業予PAGCOR之租金收入。每月租
金收入乃按PAGCOR（本集團物業承租人）於本集團之物業所經營的娛樂場
的當地博彩場地所得博彩收入淨額協定百分比或固定租金金額（以較高者
為準）計算。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出租物業之收入約183,800,000
港元，較去年約222,200,000港元減少約17.3%。收入減少主要由於PAGCOR（本
集團物業承租人）本年度於本集團之物業所經營的娛樂場的當地博彩場地
所得博彩收入淨額因附近有新的獨立娛樂場投入營運而減少。於回顧年內，
上述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約63.2%，而上述收入於去年佔本集團總收入約
67.2%。

2. 經營酒店

來自經營酒店之收入主要包括房間收入、餐飲收入及其他酒店服務收入。
本集團的酒店位於馬尼拉市內，此處為旅遊景點，教堂及歷史遺址林立，
並有多處可供旅客消遣的晚間景點，並為菲律賓的其中一個主要旅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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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經營酒店之收入約106,900,000
港元，較去年約108,800,000港元減少約1.7%。該收入減少乃主要由於年內
房間收入下跌所致。

於回顧年內計入經營酒店的收入中，約62.3%的收入乃來自房間收入，而
房間收入於去年佔來自經營酒店之收入約62.7%。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房間收入約 66,600,000港元，即較去年約68,200,000港元減
少約2.3%。該減少主要由於年內平均房價下降。

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其現有位於菲律賓之經營業務及投資，並謹慎地發掘全新
商機。本集團管理層將繼續考慮翻新計劃，以改善本集團物業及有關設施，
從而吸引更多旅客及提升彼等於逗留期間的體驗。本集團亦致力有效運用手
頭可得現金進行投資，務求為股東帶來更豐碩回報。

董事將對現有主要業務及本集團財務狀況進行檢討，以制定本集團未來業務
發展的業務計劃及策略。就此而言，董事可能會尋求業務商機並考慮是否適
合進行任何資產出售、資產收購、精簡業務、業務撤資、集資、業務重組及╱
或業務多元化發展以提升本集團之長遠增長潛力。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301,300,000港元（於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182,500,000港元）。流動資產約343,600,000港元（於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1,218,300,000港 元），當 中 約303,700,000港 元（於 二 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179,500,000港元）為銀行結存及現金；約22,000,000港元（於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0,200,000港元）為應收賬項；約15,700,000港元（於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6,100,000港元）為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及約2,2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500,000港元）為存貨。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約42,3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35,800,000港 元），當 中 約4,100,000港 元（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6,100,000港 元）為 應 付 賬 項；約38,200,000港 元（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三十一日：28,000,000港元）為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及稅項負債為零（於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7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結存及現金主要以披索、港元及
美元（「美元」）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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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向非控股權益派付股息約
120,100,000港元。此外，本集團就本公司於菲律賓之附屬公司派付予其海外直
接控股公司之股息已支付預扣稅約44,6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Fortune Growth 
Overseas Limited完成收購於Maxprofit International Limited（「Maxprofit」）之餘下49%
股權，代價為1,138,000,000港元，當中788,000,000港元以現金結付及350,000,000
港 元 以Fortune Growth Overseas Limited向Cross-Growth Co., Ltd.發 行 本 金 額 為
350,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承兌票據」）的方式結付。收購事項之詳情載於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
二十五日之通函內。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日發行之承兌票據按固定年利率 
4厘計息且將於緊接其發行日期滿第五週年前一個營業日全數到期及必須償還，
為無抵押及由本公司擔保。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承兌票據賬面值約
336,4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零）。

本集團於回顧年內就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淨額約63,700,000港元，較於截至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38,100,000港元減少約53.9%。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之股東應佔資產淨額約596,700,000港元，較於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1,314,000,000港元減少約54.6%。

資產負債比率（以總借貸賬面值除以總資產計算）為約31.2%（於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零）。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發行承兌票據提供營運資金。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均無任何資
產已作抵押。

重大收購與出售及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Fortune Growth Overseas Limited與Cross-Growth Co., 
Ltd.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以收購於Maxprofit餘下49%之股權，代價為1,138,000,000
港元。收購已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日完成且Maxprofit成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收購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之公告
及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之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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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須根據上市
規則規定披露之收購或出售本集團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或重大投資。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本集團將繼續開拓市場，發掘任何可締造增長及發展潛力之商機，以提高盈
利能力及為股東爭取更豐碩回報。本集團亦將繼續考慮翻新計劃，以改善本
集團物業及有關設施，從而吸引更多旅客及提升彼等於逗留期間的體驗。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相關對沖

本公司功能貨幣為披索，即本公司之主要附屬公司營運地點主要經濟環境的
貨幣。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列示，因為董事認為，此呈列對香港上市
公司及就方便股東而言均屬合適做法。

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美元及披索列值。本集團之主要收入及收
益為港元、美元及披索，而本集團產生之費用及支出則主要為港元及披索。
因此，本集團可能面臨外匯風險。

本集團並無實行任何正式外匯對沖政策。然而，倘有需要時，本集團管理層
將監察各業務分部的外匯風險及檢討個別地區的需要，並於日後有需要時考
慮採取合適之對沖政策。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 (a)或然負債約408,500,000港元（於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460,200,000港元），其涉及本公司於菲律賓主要從事物
業租賃業務之附屬公司與BIR之間有關二零零八年及二零一二年日曆年度之
稅務糾紛，以及BIR可能根據菲律賓有關法律、規則及規例，就未過法定評稅
時效之應課稅年度評核之潛在所得稅（但並未計入任何或須繳付之額外罰款、
附加費或利息負債，其僅會在不完全受該附屬公司控制範圍下出現之已發生
或並無發生之一項或多項未來不明確事件之情況下方能確認）；及 (b)或然負
債約2,7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8,800,000港元），其涉及本公
司於菲律賓主要從事經營酒店之另一家附屬公司與BIR之間有關二零一一年
日曆年度之稅務糾紛（但並未計入任何或須繳付之額外罰款或利息負債，其僅
會在不完全受該附屬公司控制範圍下出現之已發生或並無發生之一項或多項
未來不明確事件之情況下方能確認）。

上述或然負債的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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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為298名（於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 十 一 日：299名）。截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僱 員 成 本 約
60,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58,700,000港元）。本公
司之薪酬政策乃由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所建議。董事及本集團僱員之薪酬乃
根據個人表現及經驗，並經參考本集團業績、業界薪酬指標及當時市況釐定。
除薪金外，本集團僱員有權享有之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及退休福利。此外，本
集團定期就本集團僱員所需向其提供內部及外間培訓課程。

審閱全年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
業績。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同意本公告所載之本集團於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以及其相關附註之數字與本集
團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一致。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在
有關方面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
《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之核證服務，故德勤 •關黃陳方會
計師行並無就本公告發表任何保證。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內之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情況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訂明，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
作為與其他董事擁有同等地位的董事會成員，應定期出席董事會及其同時出
任委員會成員的委員會的會議並積極參與會務，以其技能、專業知識及不同
的背景及資格作出貢獻。他們並應出席股東大會，對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

獨立非執行董事郭彰國先生因於會議舉行時有要務在身，未克出席於二零
一六年八月十七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及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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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漢傑先生因於會議舉行時有要務在身，未克出席於二零
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證券交易守則」），其標準不較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所規定標準寬鬆。

經 向 全 體 董 事 作 出 具 體 查 詢 後，本 公 司 並 不 知 悉 於 截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有任何違反標準守則及證券交易守則所載規定標準之情況。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截至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為確定資格出席將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二）舉行之本公司應屆股
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八月
十六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二）止（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
理股東登記，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
一七年八月十五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
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至1716號舖），以辦理登記手續。

承董事會命
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主席
蔡朝暉博士

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蔡朝暉博士、林一鳴先生及張燕民先生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任煜男先生、陸奕女士、孫炯先生及夏其才先生。


